
广东省茶树资源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管理办法（2024 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贯彻重点实验室“开放、流动、联合、竞争”

的运行机制，促进科研人员充分利用广东省茶树资源创新利用重点实

验室的实验设施和科研条件，同时提升实验室学术水平，使实验室成

为高水平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基地，为茶产业培养高层次的科技人

才。本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特设立开放课题，资助国内外

科技工作者依托本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

第二条 开放课题面向国内外学者，实行发布指南、自由申请、

学术委员会评审择优资助的原则，重点支持指南范围内的研究课题。

第二章 立项管理

第三条 申请与受理 申请者根据开放课题申报通知要求，严格

遵循项目指南范围，认真填报《开放课题申请（任务）书》（须用 A4

纸打印，一式二份），申请书需由申请者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和加盖单

位公章（不支持以个人名义申报），报给实验室办公室汇总后，报学

术委员会评审。

第四条 申请资格 凡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

以及企业的科研人员、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人员均可在本实验室开放

课题指南范围内提出课题申请。高级职称人员申请开放课题不需要推



荐，其它科技人员（讲师、助理研究员等）申请课题需有两名高级职

称科技人员推荐。

第五条 评审（推荐）立项的基本条件：

1.符合年度项目指南范围与要求；

2.背景材料完备，立项依据充分；

3.有一定的研究工作基础，具备基本研究条件，研究人员结构合

理，研究方案、目标明确，研究期限一般为 2 年，特殊情况不超过 3

年；

4.申请经费预算合理；

5.实验室设有开放课题学术委员内部评价机制，对符合条件的项

目择优资助。

第三章 经费的使用与管理

第六条 开放课题的经费按照有关科技经费的规定统一分项建

帐，单独核算，专款专用。经费开支范围包括设备费、业务费、直接

人力资源成本费三大类，经费的使用按照《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资金

审批及费用报销规定》执行，按照相关程序进行申请、审批和报销。

第七条 开放课题项目经费原则上采用报账制，不拨款。

第四章 项目实施和管理

第八条 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开放课题的实施，负责人应于每年

年底提交年度执行情况报告，并填写下年度研究计划表。



第九条 研究计划实施中，涉及到预定目标、研究内容、计划实

施等的改变、以及提前结题或延长期限等变动，项目负责人须提出变

更申请，经所在单位审查签署意见后，报实验室主任审批。

第十条 在研的开放课题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实验室主任有权视

其情节轻重给予中止甚至撤消立项，追缴已拨经费：

1.弄虚作假、违背科学道德。

2.未按预定计划进行研究，或研究水平明显低于预期要求，或无

能力继续完成任务。

3.未按要求上报项目执行和进展情况，无故不接受实验室对项目

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

4.项目资助经费的使用不符合有关财务制度的规定或其他违反开

放课题管理办法的行为。

第十一条 一般情况下，项目负责人不得代理或更换，遇有特殊

情况，所在单位应安排合适代理人，并报实验室备案。项目负责人工

作调动，可依据具体情况选择在原单位或调入单位完成课题项目，但

须调入、调离双方及实验室签署意见，并报实验室审批及备案。

第十二条 开放课题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结题验收书及

报告，三个月内向实验室报送结题材料，包括学术论文复印件及有关

的软硬件原始资料。

第十三条 项目人员在开放课题资助下取得的成果，由广东省茶

树资源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与项目负

责人所在单位共享。须以“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广东省茶

树资源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同时署名为第一单位发表“高质量论



文”1 篇，以本课题发表的其他相关知识产权也须挂名“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广东省茶树资源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为共同完

成单位（英文名为 Tea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Tea Plant Resources Innovation and Utilization ）。论文资

助项目内容应标注为广东省茶树资源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标注合同书编号）（英文翻译为 The Open Project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Tea Plant Resources Innovation

and Utilization（NO.……））。未按此要求标注的，验收时不计入

成果。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本实验室负责解释。

广东省茶树资源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

2024 年 8 月 1 日


